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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天茂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筹建国华保险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涉及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君安”或“保荐机构”）作为

天茂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茂集团”或“公司”）2015年非公开

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规

定，对天茂集团控股子公司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华人寿”）

与公司控股股东新理益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理益集团”）共同发起设立

国华保险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资产管理公司”）的关联交易事项进行

了专项核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天茂集团控股子公司国华人寿与公司控股股东新理益集团拟作为发起人，共

同投资设立国华保险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工商核准登记为准，下同），并签署

了《国华保险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筹）发起人认购协议书》。国华保险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注册资本拟定为人民币10,000万元，其中国华人寿拟以自有资金出资人

民币8,550万元，持有资产管理公司85.50%股权，新理益集团拟以自有资金出资人

民币1,450万元，持有资产管理公司14.50%股权。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指引》和公司相关制度规定，新理益集团直接持有公司182,797.05万股股份，

占公司总股本的42.92%，为公司控股股东和关联方，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二、拟投资公司组建方案 

（一）拟投资公司基本情况 

1、注册名称：国华保险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注册地址：暂定上海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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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00 万元 

4、公司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5、经营范围：受托管理委托人委托的人民币、外币资金；管理运用自有人

民币、外币资金；开展保险资产管理产品业务；中国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国

务院其他部门批准的业务。 

公司的经营范围需经中国保监会批准，并通过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核准。 

（二）发起人及股权结构 

（三）发展定位 

国华保险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成立后，将在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业

务范围内，借助股东双方在投资方面丰富的资源、人才储备以及相关投资经验，

进一步提升资产管理能力建设，积极拓展第三方资产管理及财富管理市场。未来

资产管理公司将依托国华人寿的保险资金，立足于保险资金需求，坚持价值投资、

稳健投资的理念，提升保险资金运用能力；此外，资产管理公司也将面向第三方

财富管理市场，聚焦于市场化经营、专业化的发展模式。 

三、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新理益集团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0年1月25日 

注册地址：上海市黄浦区北京西路126号101室G座 

法定代表人：刘益谦 

注册资本：人民币430,000万元 

经营范围：投资管理，经济信息咨询服务，投资咨询，以电子信息技术，生

化工程产品的研究、开发和生产的“四技”服务，房地产开发经营，百货、建筑

发起人 出资金额（万元） 股权比例（%） 

国华人寿 8,550.00 85.50 

新理益集团 1,450.00 14.50 

合计 10,000.00 100.00 



3 

材料、钢材、化工原料及产品、工艺品、珠宝首饰的销售，医药投资。【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新理益集团直接持有公司182,797.05万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42.92%，为公司控股股东。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交易双方采用按比例出资方式实施本次关联交易，按出资比例享有资产管理

公司的权益，定价公允合理，未对公司独立性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和

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交易目的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天茂集团控股子公司国华人寿与控股股东新理益集团合资设立资产管理公

司，一方面国华人寿的保险资金可依托资产管理公司强大的资源优势和卓越的投

资团队实现进一步优化管理，另一方面公司也可以通过资产管理公司进入潜力无

限、变革加快的财富管理市场。成立资产管理公司将进一步增强公司的经营业绩，

提升公司的盈利能力，有利于维护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 

本次关联交易不会导致天茂集团的主营业务发生变更，不会影响天茂集团的

独立性。 

六、关联交易履行的审批程序 

1、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 

2、本次关联交易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3、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发表了独立意见； 

4、本次对外投资设立资产管理公司事项尚需经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核

准； 

七、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1、本次关联交易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经独立董



4 

事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相关决策程序已经履行，尚待中国保险监督管理

委员会审批核准。 

2、本次关联交易定价遵循了公允、合理的原则，未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的

利益。 

3、保荐机构对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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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天茂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筹建国华保险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涉及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张兴明 

 

 

李  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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